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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术语的社会符号学阐释

———以“通常居住”为例

李　 俭

(浙江工商大学 外国语学院ꎬ浙江 杭州 ３１００１８)

摘　 要:法律术语经常被认为是一种封闭性话语ꎬ无需借助其他外在文本而可以独立存

在ꎮ文章通过对香港外佣案件中“通常居住”这一表述的实证分析并结合相关案例的讨论ꎬ从
社会符号学的视角来审视法律术语的建构、解构以及重构ꎬ从而揭示法律术语的出现、发展

具有一定的时空性ꎮ特定法律术语含义的建构具有一定的社会性ꎬ而术语某一既定的含义也

会随着社会的发展变化而被解构ꎬ而这解构的过程又是新一轮的建构ꎬ即重构ꎮ法律解释不

是纯粹的解释方法应用ꎬ而是不同社会主体之间对话的过程和结果ꎮ文章表明ꎬ从社会符号

学的视角来审视法律解释活动、法学方法论具有很强的理论研究价值和实践解释能力ꎮ
关键词:法律术语ꎻ社会符号学ꎻ通常居住ꎻ法律解释ꎻ法学方法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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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自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来ꎬ由于香港本地家庭佣工不足以应付香港的需求ꎬ所以亟须招聘来自其

他国家的家庭佣工ꎮ这些外来的家庭佣工主要来自于菲律宾、印度尼西亚、泰国、尼泊尔、印度、巴基斯

坦和斯里兰卡ꎮ他们被称为外籍家庭佣工(Ｆｏｒｅｉｇｎ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 Ｈｅｌｐｅｒꎬ下文简称“外佣”)ꎮ对此ꎬ香港入境

事务处制定了允许外佣进入香港工作的政策ꎮ①这项政策包括强制使用“外佣雇佣合同”标准格式(其
条款多年来有所改变)ꎬ其中包含了类似于禁止外佣移民的条款ꎮ②外佣必须根据与特定雇主所签订的

指明合同ꎬ纯粹受雇为家庭佣工并居于该特定雇主的居所才可获准进入香港ꎬ在合约履行完毕时必须

返回原居地ꎮ外佣从入境申请之初就被告知其进入香港境内的目的并非为在香港定居ꎬ并且不得将受

养人带到香港居住ꎮ因此ꎬ其居住的特质从严格意义上而言已不属于传统法律所理解和承认的“通常

居住”的范围ꎮ１９７４年ꎬ香港只有８８１名外佣ꎻ到１９８６年ꎬ外佣的人数已增至２８ꎬ９５１人ꎻ到１９９０年底ꎬ共有

７０３３５名外佣ꎮ截至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３１日ꎬ香港共有２８５ꎬ６８１名外佣ꎬ其中１１. ７万人在香港连续工作了７年以

上ꎮ③因此香港外佣申请居住权案件的审理对于香港社会而言ꎬ意义重大ꎬ影响深远ꎮ
«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下文简称«基本法»)第２４(１)条规定ꎬ香港特别行政

区居民包括永久性居民和非永久性居民ꎮ第２４(２)条规定ꎬ永久性居民为该条文所列出的六个类别的

人士ꎬ即:(１)在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以前或以后在香港出生的中国公民ꎻ(２)在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

以前或以后在香港通常居住连续七年以上的中国公民ꎻ(３)第(１)(２)两项所列居民在香港以外所生

的中国籍子女ꎻ(４)在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以前或以后持有效旅行证件进入香港ꎬ在香港通常居住连

续七年以上并以香港为永久居住地的非中国人的人ꎻ(５)在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以前或以后第(４)项
所列居民在香港所生的未满二十一周岁的子女ꎻ(６)第(１)至(５)项所列居民以外在香港特别行政区

成立以前只在香港有居留权的人ꎮ在前三种情形下ꎬ只要法律所规定的客观事实得到了满足ꎬ有关人

士自然就成为了香港永久居民(尽管需要履行申请程序)ꎻ然而ꎬ在第(４)(５)种情形下ꎬ有关人士必须

同时满足主客观要件ꎬ才有资格提出申请ꎬ即对于非中国人的申请人ꎬ则需同时满足:(一)在香港特别

行政区成立以前或以后持有效旅行证件进入香港ꎻ(二)在香港通常居住连续七年以上ꎻ(三)以香港

为永久居住地ꎮ其中(一)(二)为客观要件ꎬ(三)为主观要件ꎮ
香港不同级别的法院ꎬ包括终审法院ꎬ曾在审理中国人(包括中国未成年人)申请香港永久居留权

时认为在解释作为宪法性文件的«基本法»ꎬ应考虑其语言的概括性ꎬ在目的解释原则的基础上对有关

条款予以宽松解释而非严格意义上的字面解释ꎬ更不能做出违背«基本法»精神的限制性解释或者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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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香港入境事务处外籍家庭佣工合同中的有关声明ꎮ
参见高等法院原讼法庭 Ｖａｌｌｅｊｏｓ Ｅｖａｎｇｅｌｉｎｅ Ｂａｎａｏ 对人事登记处处长及人事登记审裁处 ＨＣＡＬ １２４ / ２０１０第３７段ꎮ



定与之相违背的单行条例ꎮ①通过对香港法院关于中国人申请香港永久居留权的系列案件的分析ꎬ我
们可以注意到香港不同法院对同一案件、同一法院对同一性质的案件因考虑到社会因素(而非法律因

素)的不同会做出不同的判决[１]ꎮ同样ꎬ外佣案件中存在普遍争议的问题是«入境条例»对外佣(包括

外佣在香港出生的未成年子女)有关居留权申请的限制是否有违作为香港«基本法»的精神ꎮ本文以外

佣案件中的主要争议点“通常居住”(ｏｒｄｉｎａｒｙ ｒｅｓｉｄｅｎｃｅ)的理解为核心ꎬ从社会符号学[１－３] 的视角来探

讨法律术语的阐释ꎮ

二、案件概要

在外佣 Ｖａｌｌｅｊｏｓ Ｅｖａｎｇｅｌｉｎｅ Ｂａｎａｏ 和 Ｄｏｍｉｎｇｏ Ｄａｎｉｅｌ Ｌ. 案件②中ꎬ两人均为菲律宾国民ꎬ作为外佣

进入香港ꎬ并在香港连续居住超过七年ꎮ«入境条例»第２(４)(ａ)(ｖｉ)条列明受雇为外佣的人士不得被

视为通常居于香港ꎬ因而不能成为香港永久性居民ꎮ两人在法庭陈词时指称ꎬ他们属于«基本法»第２４
(２)(４)条中“通常居住”(ｏｒｄｉｎａｒｙ ｒｅｓｉｄｅｎｃｅ)一词的“自然及通常涵义”(ｎａｔｕｒａｌ ａｎｄ ｏｒｄｉｎａｒｙ ｍｅａｎｉｎｇ)
的范围内ꎬ因此ꎬ«入境条例»中的有关限制与«基本法»第２４(２)(４)条相抵触并属违宪ꎮ２０１２年９月ꎬ香
港高等法院原讼法庭接纳两名上诉人的论点并裁定限制外佣申请居留权资格的«入境条例»违反«基
本法»ꎬ外佣有资格申请成为香港永久居民ꎬ并下令把案件发还人事登记审裁处重新审理ꎬ但认为案件

不涉及歧视成分ꎮ香港政府后来提出上诉ꎬ同时宣布暂停处理其他外佣的居留权申请ꎮ２０１３年２月２１
日ꎬ香港高等法院上诉庭开庭审理此案件ꎬ推翻了原讼法庭判决ꎮ上诉人进而上诉至终审法院ꎬ终审法

院维持了高等法院上诉法庭判决ꎮ
在 Ｇｕｔｉｅｒｒｅｚ Ｊｏｓｅｐｈｉｎｅ Ｂ 一案③中ꎬ当事人于１９９６年１２月１日在香港出生ꎬ为菲律宾国民ꎮ自出生之

日起ꎬ除了几段在香港境外的短暂逗留期间外ꎬ当事人一直以访客的条件居留在香港ꎮ当事人的母亲

是菲律宾国民ꎬ自１９９１年起已一直以外佣身份在香港工作ꎮ２００６年１２月２０日ꎬ当事人已１０岁ꎬ其母亲代

表当事人提出申请ꎬ要求核实当事人符合资格领取永久性居民身份证ꎬ目的是确立当事人享有香港永

久性居民的身份及居留权ꎮ该申请被入境事务处拒绝ꎮ当事人之后提出申请ꎬ要求获发香港儿童永久

性身份证ꎮ该申请被人事登记处处长拒绝ꎮ当事人之后上诉至香港终审法院ꎬ香港终审法院一致裁定

驳回上诉ꎮ

三、居留权的解读

在香港ꎬ永久性居民身份带来居留权ꎬ而享有此身份及权利的人有权取得载明该权利的永久性居

民身份证ꎮ正如香港终审法院常任法官包致金指出ꎬ永久性居民身份证“标志着持有人的香港永久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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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香港终审法院民事上诉１９９８年第１４、１６号判决书第７３－７９段(ＦＡＣＶ【１９９８】１４吴嘉玲吴丹丹(两人皆属未成

年人士ꎬ由父亲及起诉监护人吴锡年代表)诉入境事务处处长ꎻＦＡＣＶ【１９９８】１６入境事务处处长诉张丽华(属未成年人

士ꎬ由父亲及起诉监护人张妙祥代表)ꎻ报导:[１９９９]１ ＨＫＬＲＤ ７３１ꎻ(１９９９)２ ＨＫＣＦＡＲ ４９)ꎮ
Ｖａｌｌｅｊｏｓ Ｅｖａｎｇｅｌｉｎｅ Ｂａｎａｏ 对人事登记处处长及人事登记审裁处以及 Ｄｏｍｉｎｇｏ Ｄａｎｉｅｌ Ｌ. 对人事登记处处长及人事

登记审裁处【香港终审法院民事上诉２０１２年第１９号及第２０号(原高等法院上诉法庭民事上诉２０１１年第２０４号及第２６１
号)】ꎮ

Ｇｕｔｉｅｒｒｅｚ 约瑟夫詹姆斯(未成年人) (由其母亲及起诉监护人 Ｇｕｔｉｅｒｒｅｚ Ｊｏｓｅｐｈｉｎｅ Ｂ 又名 Ｇｕｔｉｅｒｒｅｚ Ｊｏｓｅｐｈｉｎｅ Ｂ
Ａｌａｎｄｏ 代表)诉人事登记处处长及人事登记审裁处【香港终审法院民事上诉２０１４年第２号(原高院上诉法庭民事上诉

２０１２年第２２号)ꎻ聆讯日期:２０１４年９月３日ꎻ判案书日期:２０１４年９月１８日】ꎮ



居民身份连同居港权获正式承认”ꎬ①永久性居民身份证并不是永久性居民身份及居留权的来源或先

决条件ꎬ而纯粹是一项(事后)标志ꎮ所有获得«基本法»授予上述身份及权利的人士ꎬ均享有权获得此

证件ꎮ从世界各地持有效旅行证件抵港的非中国籍人士ꎬ入境后经获准居留在香港并通常居住连续七

年以上的ꎬ«基本法»２４(２)(４)条为这些人士提供了取得香港永久性居民身份②的方法ꎬ而取得该身份

的人士也获得本地居留权(即居港权)ꎮ此条文使得获准进入本港及留港时间足长的人在符合以下条

件后取得上述身份:在香港通常居住连续七年以上并以香港为永久居住地ꎮ他们接着只须声称享有永

久性居民身份并申请该身份ꎬ其所倚赖的基础是他们在紧接提出该申请之前( ｉｍｍｅｄｉａｔｅｌｙ ｂｅｆｏｒｅ ｓｕｃｈ
ａｎ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已经上述方式居于香港ꎮ其声称一经核实ꎬ他们便可享有永久性居民身份ꎮ

四、 “通常居住”的社会符号学解读

根据«基本法»第２４(２)条第(４)(５)项规定ꎬ非中国人的申请人必须符合两项条件ꎬ才有资格成为

香港永久性居民:首先ꎬ申请人以香港为其永久居住地ꎻ其次ꎬ申请人在香港通常居住连续七年以上ꎮ
前者为主观要件ꎬ后者为客观要件ꎬ两者在实际认定中往往紧密联系在一起ꎮ

在 Ｖａｌｌｅｊｏｓ Ｅｖａｎｇｅｌｉｎｅ Ｂａｎａｏ 一案中ꎬ雇主早已将其所顾外佣视为家庭一份子ꎬ且并作为一名普通

人以其一般知识认为其家佣居住在其家里自然是“通常居住”ꎮ上诉人 ａｌｌｅｊｏｓ Ｅｖａｎｇｅｌｉｎｅ Ｂａｎａｏ 的论据

很简单:第２４条第(２)(４)条中发现的“通常居住在香港”一词具有明确的“自然和普通意义”ꎬ这是决

定性的ꎮ第２４(２)(４)条中的“通常居住”一词ꎬ具有该意义并适用于居住在香港的外佣ꎬ因此外佣需被

视为该条款意义内的通常居民ꎮ因此ꎬ第２(４)(ａ)(ｖｉ)条是违宪的ꎬ因为它的目的是将外佣作为一阶层

从“通常居民”中排除ꎮ③代表政府的大律师彭力克指出ꎬ原审法官裁定限制外佣申请居留权的«入境

条例»违反«基本法»ꎬ在法律上犯错ꎮ«基本法»虽然列明非中国籍人士在港通常居住连续７年以上ꎬ有
资格申请成为永久居民ꎬ但是«基本法»赋予港府实施出入境管制的权力ꎬ也给予政府解释何谓“通常

居港”定义的权力ꎬ所以ꎬ将«基本法»联同«入境条例»一并解读ꎬ就能确定外佣居港不属于“通常居

港”ꎬ也证明«基本法»与«入境条例»并没有抵触ꎬ«入境条例»就“通常居港”作出限制并没有违法ꎮ外
佣在香港要为特定雇主服务ꎬ不可根据自己的意愿居所ꎬ约满后也要限时离港ꎬ所以ꎬ他们并不是“通
常居港”ꎮ此外ꎬ彭力克质疑外佣申请居港权资格ꎬ并强调本案判决将影响许多外佣能否申请居港ꎬ涉
及大量社会、经济及福利等问题ꎮ④事实上ꎬ香港法院也曾经对中国人申请永久居留权做了宽松解释ꎬ
但是由于香港政府基于人口压力一方面采取了限制入境的措施ꎬ另一方面通过寻求全国人大常委会

的释法在立法层面实质上对«基本法»的相关条款做了限制解释[１]ꎮ同理ꎬ根据«基本法»第１５４(２)条
赋予香港特别行政区在实际操作层面的主动权ꎬ即“对世界各国或各地区的人入境、逗留和离境ꎬ香港

特别行政区政府可实行出入境管制”ꎮ在香港高等法院做出有利于菲佣的判决之后ꎬ香港特别行政区

政府就迅速地依照此条款ꎬ采取了家佣申请的“关闸”措施ꎮ
从立法的确定性而言ꎬ单一性是立法文本的理想状态[４]ꎬ但是由于现实的复杂性与多样性ꎬ立法

者有时会以模糊用语作为一种立法技巧来实现法律的可适用性[５]ꎮ香港终审法院认为ꎬ“通常居住”一
词在不同的情况中可具有不同的涵义ꎬ两名上诉人(Ｖａｌｌｅｊｏｓ Ｅｖａｎｇｅｌｉｎｅ Ｂａｎａｏ 以及 Ｄｏｍｉｎｇｏ Ｄａｎｉｅｌ 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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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 Ｆａｔｅｈ Ｍｕｈａｍｍａｄ 诉注册专员(２００１)４ ＨＫＣＦＡＲ ２７８ꎬ见该段汇编第２８１页 Ｂ 至 Ｃꎮ
香港地区的用词为“身分”而非“身份”ꎮ
香港终审法院民事上诉２０１２年第１９号及第２０号判决书第２０段ꎮ
参见 Ｖａｌｌｅｊｏｓ Ｅｖａｎｇｅｌｉｎｅ Ｂａｎａｏ 对人事登记处处长及人事登记审裁处(高等法院上诉法庭民事上诉２０１１年第２０４

号)ꎮ



所主张的涵义并不是唯一的涵义ꎮ有关当局总是需要对提出通常居住声称的人审视其事实情况ꎬ以查

看有否任何特点影响了该人所声称的居住的性质及特质ꎮ在决定有关人士是否符合该七年通常居住

规定时ꎬ必须考虑该人的出入境身份ꎮ«基本法»第２４(２)(４)条规定进入香港时必须持有效旅行证件ꎬ
并将出入境管制订为在该七年资格检定期间符合资格的过程中一项固定的特点ꎮ施加该等出入境管

制与«基本法»第１５４(２)条相符ꎬ因为该条款将实行出入境管制的宪法责任委派给予香港特别行政区

政府ꎮ
在 Ｇｕｔｉｅｒｒｅｚ Ｊｏｓｅｐｈｉｎｅ Ｂ 一案ꎬ香港终审法院认为虽然存在可能有罕有的情况ꎬ即一名１０岁儿童可

能能够独立地确立他以香港为其永久居住地ꎻ但在大部分的情况中ꎬ一名儿童的永久居住地会跟随他

或她赖以供给生活的父母及 /或监护人的永久居住地ꎮ本案中没有证据显示ꎬ上诉人本人或有人代表

他或为他的利益而曾经做出任何安排ꎬ以确立他以香港为其永久居住地ꎮ根据相关规定他拥有“获得”
香港身份证的资格ꎮ因此ꎬ依据 Ｇｕｒｕｎｇ Ｋｅｓｈ Ｂａｈａｄｕｒ 案ꎬ«基本法»第３１条保障他应享有旅行自由的权

利ꎮ因此ꎬ«入境条例»第１１(１０)条不影响他和中断香港为他的通常居住地的连续性ꎮ然而ꎬ香港终审

法院认为相关法规并没有给以“获得”香港身份证的权利之资格ꎬ而只是“申请”的权利ꎮ因此ꎬ依据上

诉人在紧接他的核实申请之前的七年期间中ꎬ他几次不在香港ꎬ因而根据«入境条例»第１１(１０)条ꎬ他
在该段期间并非通常连续居于香港ꎬ这表示他之前获给予的入境或留在香港的准许ꎬ在每次他离开香

港后都告失效ꎬ使他每次回港都须要重新获得准许ꎮ因此ꎬ香港终审法院一致裁定驳回上诉ꎮ
香港终审法院认为«基本法»第２４(２)(４)条的涵义清晰ꎬ据此裁定外来家庭佣工作为一个界别ꎬ

不属«基本法»第２４(２)(４)条中所用“通常居住”一词的涵义范围内ꎮ①换言之ꎬ在此无需参照立法背景

材料来确定立法目的和文意来解释ꎬ即没有必要参照任何外在材料以协助解释该条文ꎬ因为立法文本

本身已经具备了内在的文本整体性(Ｔｅｘｔｕａｌ ｉｎｔｅｇｒｉｔｙ) [６]ꎮ文本内解读也是理解术语的字面意思最为经

常采用的法律解释方法[７]ꎮ通过字面解释ꎬ«基本法»第２４(２)(４)条排除了外佣本身的永久居留权资

格ꎬ再加上外佣不得将受养人带到香港居住这一限制ꎬ也自然就使外佣的未成年人子女关于以香港为

通常居住地的主张失去了理据ꎮ
关于第２４(２)(４)条中“通常居住”的含义以及达成这种含义的方法ꎬ各方有所不同ꎮ“普通居住”

不是一个能够精确定义的短语ꎮ“通常居住”一词因为作为修饰词的“通常”从语义学上而言具有一定

的模糊性ꎬ在个案具体解释时往往需要通过解释进一步明确其涵义ꎮ因此ꎬ我们可以这么理解ꎬ并无任

何关于“通常居住”一词的意思的单一项司法宣告或多项此等宣告的组合可在出现该词语的所有情况

中成为定论ꎮ②在实际的解释方法(也可以理解为解释技巧)中ꎬ解释者通常会通过另一个模糊用语

(如“惯常”“正常”)来解释“通常”ꎮ关于“通常居住”一词的定义ꎬ比如ꎬ在被广泛引用的是 ｅｘ ｐ Ｓｈａｈ③

中确定的“自然和通常意义”原则以及定义:
一个人通常居住的地方是他除了一时或非经常的长期或短暂的离开之外ꎬ惯常或正常居住的地

方ꎬ除非法例特别另定意义ꎬ通常居住的地方是指某一个人自愿选择作为当时正常生活定居的地方ꎬ
无论居住的长短ꎮ而且ꎬ有很多案例说明ꎬ在裁定一个人是否通常居住在香港时间ꎬ法庭要把这些问题

从事实和程度的角度处理ꎬ而一定要考虑到所有的背景因素ꎮ一个人可同时在两个国家通常地居住ꎬ
而且居住一定要是自愿ꎬ而并非被逼ꎮ在一个人一时或非经常地长期或短暂地离开这地方ꎬ也不会影

响他是在该地通常居住的ꎮ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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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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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香港终审法院民事上诉２０１２年第１９号及第２０号判决书ꎮ
参见 Ｆａｔｅｈ Ｍｕｈａｍｍａｄ 诉注册专员(２００１)４ ＨＫＣＦＡＲ ２７８第２８３页 Ｊꎮ
参见 Ｒ ｖ Ｂａｒｎｅｔｔ Ｌｏｎｄｏｎ Ｂｏｒｏｕｇｈ Ｃｏｕｎｃｉｌꎬ ｅｘ ｐ Ｓｈａｈ[１９８３] ２ ＡＣ ３０９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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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法规在“移民管理条例”和“永久性居民身份”中使用“普通居留”的情况下ꎬ出现关于该概念

意义的问题的确切情况可能会有所不同ꎬ因此任何企图从过往判决中直接推断出来对第２４(２)(４)条
中“通常居住的”的含义ꎬ必须谨慎对待ꎮ①香港终审法院认为 Ｅｘ ｐａｒｔｅ Ｓｈａｈ 一案就其适用性而言具有

两方面局限性:一是该案主要适用于与«教育法»相关的情形ꎻ②二是该案的定性方面留下了开放性问

题ꎮ③在讨论“通常”这一概念的大多数案例法中ꎬ斯卡曼爵士的表述已被采纳ꎬ其基础是它规定了“通
常居住”及其同类表达的“自然和通常意义”ꎮ在许多情况下ꎬ该表述可能会提供适用于该词语的适当

含义ꎮ然而ꎬ将其描述为“自然和通常意义”的危险在于可能被认为表明任何其他含义是“不自然的”
或“非凡的”ꎬ这是不适当的ꎮ对于“通常居住”的意义确定ꎬ多数案件的争议在于斯卡曼爵士的提法是

具有决定性还只是一个起点ꎮ④此外ꎬ若认为“通常居住”只有不管何种事实和法律背景下只有一个意

义也是一个明显的错误ꎮ⑤换言之ꎬ“通常居住”作为一个符号载体和外界所指以及符号载体和意义之

间的联系的动态性可以赋予该符号载体新的意义[８]ꎮ
一个法律术语只是符号系统中的一个符号载体ꎬ单独的符号载体没有任何固有意义ꎬ其意义只能

存在于该符号与其它符号或符号系统的相互关系中ꎬ换句话说ꎬ作为符号载体的法律术语只有在特定

的时空情景下才有其特定的含义[９]ꎮ对于外佣案件ꎬ不同层级的法院对于同一(性质)案件的不同理

解ꎬ正好反映了对于外佣在港受雇期间在雇主家里的居住是否属于“通常居住”这一问题的争议ꎮ从社

会符号学的角度而言ꎬ同一法律术语具有时空性ꎬ具体表现为不同的社会主体对同一法律术语符号可

以同时也可能有不同的理解[１]ꎻ同一法律术语符号在不同的语境中、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其含义也会随

着社会历史条件的变化而相应改变[４]ꎮ可以说ꎬ“通常居住”作为一个法律术语ꎬ其涵义在英国的 ｅｘ ｐ
Ｓｈａｈ 案件⑥中得以构建ꎬ虽然在后来的诸多关于“通常居住”的案件中得到了延续ꎬ并且在香港高等法

院原讼法庭香港外佣案件⑦中也得到了支持ꎬ但是在香港高等法院上诉法庭被赋予了不同的解释⑧ꎬ即
解构了英国法院关于“通常居住”的定义ꎬ而这里解构过程同时又是“通常居住”新定义的重构过程ꎬ
这种重构作为结果ꎬ即新的建构ꎬ在终审法院⑨中得到了进一步的支持与确认ꎮ

从法律话语分析视角而言ꎬ此种现象可以理解为不同社会主体的对话以及主体互文性ꎬ而不是法

律秩序的混乱或不一致[１０]ꎮ法律文本(包括法律术语)的意义并非静态呈现ꎬ法律解释的过程也远比

探寻法律文本的原意更为复杂ꎮ法律解释是一种社会活动ꎬ法律解释中的意义生成可以理解为是社会

对话以及权势协商[１１]ꎬ而这种对话更多意义上是一种“机构对话”(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ｄｉａｌｏｇｕｅ) [１１] 而非纯粹

的案件当事人之间的个体对话ꎮ在法学方法论上ꎬ研究者通常会将此种不同的解读理解为解释冲

突[１２]ꎮ然而ꎬ对不确定法律概念的解释一般涉及目的论解释ꎬ这种解释方法并非机械地探究“立法者

的原初意图”ꎬ而是以法律规范在当下社会生活中人们可以接受的“客观目的”为解释基准ꎬ本文所选

取案件中对于“通常居住”一词解释也正体现了这一特征ꎮ这也充分表明了法律话语分析以及法学方

法论(尤其是解释学)在分析具体法律现象中ꎬ尽管观察视角因为理论基础相异而会有所不同ꎬ但在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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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香港终审法院民事上诉２０１２年第１９号及第２０号判决书第６６段ꎮ
参见香港终审法院民事上诉２０１２年第１９号及第２０号判决书第６７段ꎮ
参见香港终审法院民事上诉２０１２年第１９号及第２０号判决书第５０段ꎮ
参见香港终审法院民事上诉２０１２年第１９号及第２０号判决书第２７段ꎮ
参见 Ｒ ｖ Ｂａｒｎｅｔｔ Ｌｏｎｄｏｎ Ｂｏｒｏｕｇｈ Ｃｏｕｎｃｉｌꎬ ｅｘ ｐ Ｓｈａｈ[１９８３]２ ＡＣ ３０９ꎮ
参见高等法院原讼法庭 Ｖａｌｌｅｊｏｓ Ｅｖａｎｇｅｌｉｎｅ Ｂａｎａｏ 对人事登记处处长及人事登记审裁处 ＨＣＡＬ １２４ / ２０１０ꎮ
参见 Ｖａｌｌｅｊｏｓ Ｅｖａｎｇｅｌｉｎｅ Ｂａｎａｏ 对人事登记处处长及人事登记审裁处(高等法院上诉法庭民事上诉２０１１年第２０４号)ꎮ
Ｖａｌｌｅｊｏｓ Ｅｖａｎｇｅｌｉｎｅ Ｂａｎａｏ 对人事登记处处长及人事登记审裁处以及 Ｄｏｍｉｎｇｏ Ｄａｎｉｅｌ Ｌ. 对人事登记处处长及人事

登记审裁处【香港终审法院民事上诉２０１２年第１９号及第２０号】ꎮ



际运用和观点展示方面则会殊途同归ꎮ

五、结　 论

定义是对概念的语言描述ꎮ它指出某一概念在概念体系中的确切位置ꎬ并将该概念同相关概念区

分开来ꎮ①“定义可以使导引我们使用该词语的原则变得清晰ꎬ并且可以同时展示出我们应用语词于其

上的现象类型和其他现象间的关系” [１３]ꎮ这是术语定义的理想状态ꎮ然而ꎬ正如本研究中所注意到的ꎬ
法律术语定义往往会采用模糊用语ꎬ而模糊用语从立法技术上为不同主体的不同理解ꎬ以及同一主体

在不同语境中的重新解读提供了语义空间ꎮ同一法律术语ꎬ由于其具有的符号特点ꎬ因其时空汇聚点

的多样性自然可以被赋予不同的理解ꎮ在实际的司法实践过程中ꎬ因为涉及了不同的社会主体ꎬ最终

意义的形成就存在于不同主体之间的交际中ꎮ除了事实认定ꎬ普通法系中法院在其裁判中肩负的主要

任务之一是阐释立法ꎮ按照时下趋势ꎬ法院需要根据立法机构的立法意图来解释法律ꎮ本研究表明ꎬ立
法意图很少不言自明ꎬ而法律解释的过程也不是纯粹法理上的机械推理过程ꎬ而涉及到不同社会主体

之间的权势协商以及利益权衡ꎮ法律规范、法律术语的语义开放性和结构空间开放性ꎬ给法律适用过

程中不同社会主体之间的商谈和利益权衡提供了极大的可能性ꎮ因此ꎬ从社会符号学的视角来审视法

律解释活动、法学方法论具有很强的理论研究价值和实践解释能力ꎬ这为后续相关研究在选题以及研

究方法方面提供了重要的借鉴意义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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